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審建字第23號

原      告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姚祖驤  

訴訟代理人  駱忠誠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朱威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

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

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

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

之，惟於民事訴訟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此觀於

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2項及第26條規定自明，是前揭合意

管轄之規定，除專屬管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

用，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又所謂管轄之合意，係指

當事人兩造所為定管轄法院之意思表示合致而言，構成此項

合意之意思表示，或為明示或為默視均無不可，定此合意之

處所，係在訴訟外或在訴訟中為之，亦非所問，定此合意之

時期，得於起訴前或訴訟繫屬中為之，而民事訴訟法第28條

規定雖僅針對所繫屬之法院「無管轄權」時而為規定，與繫

屬於「有管轄權」法院後始約定管轄法院之情形不同，惟其

既同有移轉管轄之必要，本於「相同者應為相同處理」之法

則，自應予以類推適用。故若當事人約定管轄法院符合其等

彼此之利益，且未造成公益之侵害，基於當事人係民事程序

主體，自應尊重其等對程序選擇之意願及權利，而應肯認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等得再合意約定管轄法院，並由原繫屬法院依職權或依聲請

移送案件於約定之管轄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0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0號法律問題討論意見及研討結

果參照）。

二、本件原告主張原告向被告承攬「大林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筒式

煤倉系統統包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並簽訂工程採購承

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工程業經被告驗收合格，惟

因被告自工程款報酬中扣罰逾期違約金新臺幣（下同）20,0

00,000元，及不當扣款24,792,390元，均屬無據，依民法第

490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第251條、第252條、第179條

及系爭契約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4,792,390元及其利

息。核屬因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涉訟，且非專屬管轄之訴

訟，兩造就系爭契約所生爭訟，已於系爭契約第27條第2項

合意約定以系爭工程工地就近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有原告提出之系爭契約書在卷可稽（本院卷79頁），揆

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件應由系爭工程所在地之法院即本院

管轄。然本件訴訟繫屬後，被告於民國114年5月22日發函陳

明系爭工程已完成結算，應無再以就近法院管轄之必要，且

兩造擬委任訴訟代理人之律師事務所均鄰近臺北市，聲請將

本件移轉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本院卷第

409頁）；其次，原告於114年6月2日具狀表明兩造已合意由

臺北地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並簽立書面協議書，聲請將本

件移送臺北地院審理（本院卷411至413頁），堪認兩造於訴

訟繫屬後已合意定臺北地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復審酌本件

訴訟目前尚未定審理期日，及原告之公司所在地、原告訴訟

代理人事務所均位在新北市，被告之公司所在地亦位在臺北

市，如將本件移送臺北地院繼續審理，不僅便於兩造應訴，

不致浪費過多司法資源，亦無礙於第三人權益或公益，揆諸

前揭規定及說明，本於尊重當事人程序選擇權之原則，本院

自應受其等合意管轄之拘束。爰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8條

第1項規定，依原告聲請將本件移送該約定之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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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據上，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審查庭　法　官　楊佩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展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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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審建字第23號
原      告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祖驤  
訴訟代理人  駱忠誠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朱威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惟於民事訴訟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此觀於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2項及第26條規定自明，是前揭合意管轄之規定，除專屬管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又所謂管轄之合意，係指當事人兩造所為定管轄法院之意思表示合致而言，構成此項合意之意思表示，或為明示或為默視均無不可，定此合意之處所，係在訴訟外或在訴訟中為之，亦非所問，定此合意之時期，得於起訴前或訴訟繫屬中為之，而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雖僅針對所繫屬之法院「無管轄權」時而為規定，與繫屬於「有管轄權」法院後始約定管轄法院之情形不同，惟其既同有移轉管轄之必要，本於「相同者應為相同處理」之法則，自應予以類推適用。故若當事人約定管轄法院符合其等彼此之利益，且未造成公益之侵害，基於當事人係民事程序主體，自應尊重其等對程序選擇之意願及權利，而應肯認其等得再合意約定管轄法院，並由原繫屬法院依職權或依聲請移送案件於約定之管轄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0號法律問題討論意見及研討結果參照）。
二、本件原告主張原告向被告承攬「大林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筒式煤倉系統統包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並簽訂工程採購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工程業經被告驗收合格，惟因被告自工程款報酬中扣罰逾期違約金新臺幣（下同）20,000,000元，及不當扣款24,792,390元，均屬無據，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第251條、第252條、第179條及系爭契約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4,792,390元及其利息。核屬因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涉訟，且非專屬管轄之訴訟，兩造就系爭契約所生爭訟，已於系爭契約第27條第2項合意約定以系爭工程工地就近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有原告提出之系爭契約書在卷可稽（本院卷79頁），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件應由系爭工程所在地之法院即本院管轄。然本件訴訟繫屬後，被告於民國114年5月22日發函陳明系爭工程已完成結算，應無再以就近法院管轄之必要，且兩造擬委任訴訟代理人之律師事務所均鄰近臺北市，聲請將本件移轉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本院卷第409頁）；其次，原告於114年6月2日具狀表明兩造已合意由臺北地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並簽立書面協議書，聲請將本件移送臺北地院審理（本院卷411至413頁），堪認兩造於訴訟繫屬後已合意定臺北地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復審酌本件訴訟目前尚未定審理期日，及原告之公司所在地、原告訴訟代理人事務所均位在新北市，被告之公司所在地亦位在臺北市，如將本件移送臺北地院繼續審理，不僅便於兩造應訴，不致浪費過多司法資源，亦無礙於第三人權益或公益，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於尊重當事人程序選擇權之原則，本院自應受其等合意管轄之拘束。爰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依原告聲請將本件移送該約定之管轄法院。
三、據上，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審查庭　法　官　楊佩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展榮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審建字第23號

原      告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祖驤  

訴訟代理人  駱忠誠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朱威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

    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

    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

    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

    ，惟於民事訴訟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此觀於民

    事訴訟法第24條第1、2項及第26條規定自明，是前揭合意管

    轄之規定，除專屬管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

    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又所謂管轄之合意，係指當事

    人兩造所為定管轄法院之意思表示合致而言，構成此項合意

    之意思表示，或為明示或為默視均無不可，定此合意之處所

    ，係在訴訟外或在訴訟中為之，亦非所問，定此合意之時期

    ，得於起訴前或訴訟繫屬中為之，而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

    雖僅針對所繫屬之法院「無管轄權」時而為規定，與繫屬於

    「有管轄權」法院後始約定管轄法院之情形不同，惟其既同

    有移轉管轄之必要，本於「相同者應為相同處理」之法則，

    自應予以類推適用。故若當事人約定管轄法院符合其等彼此

    之利益，且未造成公益之侵害，基於當事人係民事程序主體

    ，自應尊重其等對程序選擇之意願及權利，而應肯認其等得

    再合意約定管轄法院，並由原繫屬法院依職權或依聲請移送

    案件於約定之管轄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0年法

    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0號法律問題討論意見及研討結果參

    照）。

二、本件原告主張原告向被告承攬「大林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筒式

    煤倉系統統包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並簽訂工程採購承

    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工程業經被告驗收合格，惟

    因被告自工程款報酬中扣罰逾期違約金新臺幣（下同）20,0

    00,000元，及不當扣款24,792,390元，均屬無據，依民法第

    490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第251條、第252條、第179條

    及系爭契約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4,792,390元及其利息

    。核屬因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涉訟，且非專屬管轄之訴訟，

    兩造就系爭契約所生爭訟，已於系爭契約第27條第2項合意

    約定以系爭工程工地就近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有

    原告提出之系爭契約書在卷可稽（本院卷79頁），揆諸前揭

    規定及說明，本件應由系爭工程所在地之法院即本院管轄。

    然本件訴訟繫屬後，被告於民國114年5月22日發函陳明系爭

    工程已完成結算，應無再以就近法院管轄之必要，且兩造擬

    委任訴訟代理人之律師事務所均鄰近臺北市，聲請將本件移

    轉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本院卷第409頁

    ）；其次，原告於114年6月2日具狀表明兩造已合意由臺北

    地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並簽立書面協議書，聲請將本件移

    送臺北地院審理（本院卷411至413頁），堪認兩造於訴訟繫

    屬後已合意定臺北地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復審酌本件訴訟

    目前尚未定審理期日，及原告之公司所在地、原告訴訟代理

    人事務所均位在新北市，被告之公司所在地亦位在臺北市，

    如將本件移送臺北地院繼續審理，不僅便於兩造應訴，不致

    浪費過多司法資源，亦無礙於第三人權益或公益，揆諸前揭

    規定及說明，本於尊重當事人程序選擇權之原則，本院自應

    受其等合意管轄之拘束。爰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

    項規定，依原告聲請將本件移送該約定之管轄法院。

三、據上，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審查庭　法　官　楊佩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展榮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審建字第23號

原      告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姚祖驤  

訴訟代理人  駱忠誠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朱威西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訴訟之全部或一部，法院認為無管轄權者，依原告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移送其管轄法院，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惟於民事訴訟法定有專屬管轄之訴訟不適用之，此觀於民事訴訟法第24條第1、2項及第26條規定自明，是前揭合意管轄之規定，除專屬管轄外，得排斥其他審判籍而優先適用，當事人及法院均應受其拘束。又所謂管轄之合意，係指當事人兩造所為定管轄法院之意思表示合致而言，構成此項合意之意思表示，或為明示或為默視均無不可，定此合意之處所，係在訴訟外或在訴訟中為之，亦非所問，定此合意之時期，得於起訴前或訴訟繫屬中為之，而民事訴訟法第28條規定雖僅針對所繫屬之法院「無管轄權」時而為規定，與繫屬於「有管轄權」法院後始約定管轄法院之情形不同，惟其既同有移轉管轄之必要，本於「相同者應為相同處理」之法則，自應予以類推適用。故若當事人約定管轄法院符合其等彼此之利益，且未造成公益之侵害，基於當事人係民事程序主體，自應尊重其等對程序選擇之意願及權利，而應肯認其等得再合意約定管轄法院，並由原繫屬法院依職權或依聲請移送案件於約定之管轄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0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0號法律問題討論意見及研討結果參照）。

二、本件原告主張原告向被告承攬「大林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筒式煤倉系統統包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並簽訂工程採購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系爭工程業經被告驗收合格，惟因被告自工程款報酬中扣罰逾期違約金新臺幣（下同）20,000,000元，及不當扣款24,792,390元，均屬無據，依民法第490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第251條、第252條、第179條及系爭契約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44,792,390元及其利息。核屬因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涉訟，且非專屬管轄之訴訟，兩造就系爭契約所生爭訟，已於系爭契約第27條第2項合意約定以系爭工程工地就近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有原告提出之系爭契約書在卷可稽（本院卷79頁），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件應由系爭工程所在地之法院即本院管轄。然本件訴訟繫屬後，被告於民國114年5月22日發函陳明系爭工程已完成結算，應無再以就近法院管轄之必要，且兩造擬委任訴訟代理人之律師事務所均鄰近臺北市，聲請將本件移轉至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本院卷第409頁）；其次，原告於114年6月2日具狀表明兩造已合意由臺北地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並簽立書面協議書，聲請將本件移送臺北地院審理（本院卷411至413頁），堪認兩造於訴訟繫屬後已合意定臺北地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復審酌本件訴訟目前尚未定審理期日，及原告之公司所在地、原告訴訟代理人事務所均位在新北市，被告之公司所在地亦位在臺北市，如將本件移送臺北地院繼續審理，不僅便於兩造應訴，不致浪費過多司法資源，亦無礙於第三人權益或公益，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於尊重當事人程序選擇權之原則，本院自應受其等合意管轄之拘束。爰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1項規定，依原告聲請將本件移送該約定之管轄法院。

三、據上，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審查庭　法　官　楊佩蓉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展榮





